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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理财产品托管协议

之补充协议二

编号：上海农商行-工行托管 2019 第 01 号（统）（补 2）

管理人/受托人（以下简称甲方）：

名称：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徐力

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二路 70 号上海农商银行大厦

联系电话：021-80320893

托管人（以下简称乙方）：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曹琦

地址：上海市浦东大道 9号

联系人：胡丽君

联系电话：021-68499015

鉴于：

甲、乙双方已经签署了编号为上海农商行-工行托管2019第01号（统）的《上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托管协议》，并签署了《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托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经《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理财产品托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修改后的《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理财产品托管协议》以下称“原协议”。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经双方友好

协商，特签订本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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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改动位置：原协议第5条 “乙方权利及义务”中的5.2款“乙方的义务”

原条款为：

“5.2.1安全保管交付至乙方且由乙方实际控制的理财产品资产，除甲方

的划款指令或协议另有约定外，乙方不得自行运用、处分和分配理财产

品资产。

5.2.2根据相关规定为理财产品开设独立的资产托管账户，根据本协议约

定及甲方的划款指令，办理本协议项下的资金清算。

5.2.3将理财产品资产独立于乙方托管的其他资产，根据甲方的要求为理

财产品设立单独的组合，进行独立核算，分账管理。

5.2.4根据本协议的有关规定，执行甲方的划款指令，办理本协议项下的

资金清算。

5.2.5 按甲方需要，定期向甲方提交理财产品相关的财务报表。

5.2.6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监管机构规定的其他义务。”

现修改为：

“5.2.1安全保管交付至乙方且由乙方实际控制的理财产品资产，除甲方

的划款指令或协议另有约定外，乙方不得自行运用、处分和分配理财产

品资产。

5.2.2根据相关规定为理财产品开设独立的资产托管账户，根据本协议约

定及甲方的划款指令，办理本协议项下的资金清算。

5.2.3将理财产品资产独立于乙方托管的其他资产，根据甲方的要求为理

财产品设立单独的组合，进行独立核算，分账管理。

5.2.4根据本协议的有关规定，执行甲方的划款指令，办理本协议项下的

资金清算。

5.2.5 按甲方需要，定期向甲方提交理财产品相关的财务报表，并和甲

方建立对账机制，就所托管理财产品的资金头寸、资产账目等财务数据

进行核对。

5.2.6 办理与理财产品托管业务活动相关的信息披露事项，包括披露理

财产品托管协议、对理财产品信息披露文件中的理财产品财务会计报告

等出具意见，以及在公募理财产品半年度和年度报告中出具理财托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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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报告等。

5.2.7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监管机构规定的其他义务。”

二、 改动位置：原协议第9条 “会计核算与估值”

新增9.6：

“9.6 信息披露

甲方应当按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每半

年披露其从事理财业务活动的有关信息，披露的信息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当

期发行和到期的理财产品类型、数量和金额、期末存续理财产品数量和金额，列

明各类理财产品的占比及其变化情况，以及理财产品直接和间接投资的资产种

类、规模和占比等信息。乙方负责对甲方提交的产品性质定为净值型的理财产品

信息披露文件中的相关理财产品财务数据进行复核并反馈复核意见。”

三、 本补充协议是原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律约束力，

原协议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予变

更的条款，仍按原协议约定执行。

四、 本补充协议经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成立并生效。

五、 本补充协议一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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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分行签署的编号为上海农商行-工行托管2019第01号（统）（补2）的《上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托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签署页）

甲方（盖章）：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年 月 日

签署地点：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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